
华宁县盘溪镇东升社区办事服务清单（2021年）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实施部门 设定依据 办公地址时间及电话 备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1 人民调解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五条  国务
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
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第七条　人
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
众性组织。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部关于印发〈公
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司发通
[2019]97号)附件第14项服务项目:人民调解;
服务对象:矛盾纠纷当事人;服务内容:人民调
解组织依申请进行调解,或主动调解,对民间纠
纷当事人进行说服、疏导,促使当事人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服务提供主体:人民调解组织。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2
社会保险参
保缴费记录

个人权益记录
查询打印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  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
六十一条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依法按时
足额征收社会保险费,并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
用人单位和个人。《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
理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
十四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向参保人员及
其用人单位开放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程
序,界定可供查询的内容,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网点、自助终端或者电话、网站等方式提供
查询服务。



3

社会保险参
保信息维护

个人基本信息
变更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
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五十七条用人单位的
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
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
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
会保险登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
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 32号)第十四
条，参保人员登记信息发生变化时， 参保单
位应当在30日内，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参
保人员信息变更登记业务。《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关于印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
规程〉的道知》(人社部发 [2019]84号)第三
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社保机
构、乡镇(街道)事务所具体经办，村(居)协办
员协助办理。第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省)和地市社保机构
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考核本地区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工作。县(市、区、旗，以
下简称县)社保机构负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
参保登记、保险费收缴衔接、基金申请与划拨
、基金管理、个人账户建立与管理、待遇核定
与支付、保险关系注销、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3

社会保险参
保信息维护

养老保险待遇
发放账户维护

申请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5] 32号)第四条县(市、区、
旗，以下简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负责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申报核定、保
险费征收、个人账户管理、关系转移、待遇核
定与支付、基金管理;编制上报本级基金预、
决算，财务和统计报表;数据应用分析;领取待
過资格认证: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审计稽核与内
控管理;档案管理:咨询、查询和举报受理等工
作(地级及以上社保经办机构直接经办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的参服执行。下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杜部发[ 
2019)84号)第三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属地
化管理，社保机构、乡镇(街道)事务所具体经
办，村(居)协办员协助办理。第四条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省)
和地市社保机构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考核本地
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工作。县
(市、区、旗，以下简称县)社保机构负责坡乡
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保险费收繳衔接、
基金申请与划拨、基金管理、个人账户建立与
管理、待遇核定与支付、保险关系注销、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待遇领取资格确认。乡镇(街
道)事务所负责参保资源的调查和管理，对参
保人员的参保资格、基本信息、待遇领取资格
及关系转移资格等进行初审。村(居)协办员具
体负责坡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待遇领取
、保险关系注销、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业务环
节所需材料的收集与上报。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4
社会保险登

记

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

登记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条  国
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
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第二十二条  国家建文
和完善域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
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合并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19]84号)第二条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经办包括参保登记、保险费收缴街接、基
金申请和划拨、个人账户管理、待遇支付、保
险关系注销、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基金管理、
档案管理、统计管理、待遇领取资格确认、内
控稽核、宣传咨询、举报受理等。第三条  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社保机构、
乡镇(街道)事务所具体经办，村(居)协办员协
助办理。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5
养老保险服

务

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与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衔接

申请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  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
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按服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也
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
老保险待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办发
[2009] 66号)第九条农民工不再返回城镇就业
的， 其在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全部
有效，并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或在其达到
规定领取条件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或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 
第二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包括参保登记
、 保险费收缴衔接、基金申请和划拨、个人
账户管理、待遇支付、保险关系注销、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基金管理、档案管理、统计管理
、待遇领取资格确认、内控稽核、宣传咨询、
举报受理等。第三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
属地化理，社保机构、乡镇(街道)事务所具体
经办。村(居)协办员协助办理。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5
养老保险服

务

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申请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9]84号)第二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包
括参保登记、保险费收缴衔接、基金申请和划
拨、个人账户管理、待遇支付、保险关系注销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基金管理、档案管理、
统计管理、待遇领取资格确认、内控稽核、宣
传咨询、举报受理等。第三条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实行属地化管理，杜保机构、乡镇(街道)事
务所具体经办,村(居)协办员协助办理。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申领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一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砒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的农村居民，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按月领
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遏。《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
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第三
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行属地化管理，社保
机构、乡镇(街道)事务所具体经办，村(居)协
办员协助办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
知》( 云政发[2014]20号 )第九条 年满60周
岁， 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
本养 老保障待邊的参保人。从年满60周岁的
次月开始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



5
养老保险服

务

个人账户一次
性待遇申

领
分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
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第三
条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后，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含依照第二
条规定延长缴费），且未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可
以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告知其转
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的权利以及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的后果，经本人书面确认后，终止其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并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
付给本人。《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
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经办规程〉的通知》（云人社办〔2017〕
56号）第二十九条 参保人出现死亡、出国
（境）定居、保险关系转出或已享受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其他
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应终止其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关系，并进行注销登记。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5
养老保险服

务

恢复养老保
险待遇申请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因失踪被人民法
院宣告死亡的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问题的函》（人

社厅函〔2010〕159号）基本养老金是离退休人员基

本生活的保障。离退休人员因失踪等原因被暂停发
放基本养老金的，之后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期间
被暂停发放的基本养老金不再予以补发；离退休人

员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其家属应按规定领取丧

葬补助费和一次性抚恤金。当离退休人员再次出现
或家属能够提供其仍具有领取养老金资格证明的，
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后，应补发其被暂停发放

的基本养老金，在被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期间国家

统一部署调整基本养老金的，也应予以补调。《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4号）

第三十一条 社保机构应严格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
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
107号）的要求，及时开展参保人员领取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待遇资格确认工作。第三十二条 村（居）协

办员应于每月初将本村（居）上月死亡人员名单
（含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死亡日期等基本信
息）上报乡镇（街道）事务所。乡镇（街道）事务

所汇总后上报县社保机构。第三十三条 对通过第三

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发现的疑似丧失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领取资格员，社保机构应当暂停待遇发
放，并调查核实。对调查核实后确定仍然具备待遇

领取资格的人员，社保机构应当立即恢复发放，并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5
养老保险服

务

居民养老保险
注销登记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9〕84号）第三十二条 待遇领取人员自死
亡次月起停止发放养老保险待遇。村（居）协
办员应于每月初将上月死亡人员名单通过乡镇
（街道）事务所上报至县社保机构。县社保机
构对死亡人员进行暂停发放处理，待死亡人员
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后，对死亡人员进行养老保险关系注销。



5
养老保险服

务

暂停养老保
险待遇申请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因失踪被人
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问题的
函》（人社厅函〔2010〕159号）基本养老金
是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保障。离退休人员因
失踪等原因被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的，之后被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期间被暂停发放的基本养
老金不再予以补发；离退休人员被人民法院宣
告死亡后，其家属应按规定领取丧葬补助费和
一次性抚恤金。当离退休人员再次出现或家属
能够提供其仍具有领取养老金资格证明的，经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后，应补发其被暂停发
放的基本养老金，在被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期
间国家统一部署调整基本养老金的，也应予以
补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9〕84号）第三十一条 社保机构应
严格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暂
行）〉的通知》（人社厅发〔2018〕107号）
的要求，及时开展参保人员领取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资格确认工作。第三十二条 村
（居）协办员应于每月初将本村（居）上月死
亡人员名单（含姓名、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死
亡日期等基本信息）上报乡镇（街道）事务所
。乡镇（街道）事务所汇总后上报县社保机构
。第三十三条 对通过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
条发现的疑似丧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
资格人员，社保机构应当暂停待遇发放，并补
发停发期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6 生育登记 行政确以 盘溪镇东升社区

《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 夫
妻生育第一个子女和第二个子女的，到一方户
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或者有条件的村（居）民委员会办
理生育登记，领取《生育服务证》。



7
传染病报告
和处理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条 各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传染病监测、预测、
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制
工作。医疗机构承担与医疗救治有关的传染病
防治工作和责任区域内的传染病预防工作。城
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在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的指导下，承担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相应的
传染病防治工作。第三十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
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
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
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
地管理原则，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或者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
告。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8 儿童健康管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条 国家
发展母婴保健事业，提供必要条件和物质帮
助，使母亲和婴儿获得医疗保健服务。《云南
省母婴保健条例》第十九条 医疗保健机构应
当宣传母乳喂养及科学育儿知识，为婴幼儿
生长发育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第二十一条 医
疗保健机构和村公所（办事处）卫生所（室）
应当为婴幼儿定期进行体格检查和预防接种，
并逐步开展婴幼儿疾病筛查，对常见病进行防
治和分类指导。

9
基本药物合
重使用宣传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
意见》（国办发〔2018〕88号）七、强化组织
保障（十五）加强宣传引导通过电视、广播、
报刊、网络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充分宣传基本
药物制度的目标定位、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政策解读，妥善回应
社会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营造基本药物
制度实施的良好社会氛围。



10
计划生育技
术指导咨询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
三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基
础知识宣传教育，对已婚育龄妇女开展孕情检
查、随访服务工作，承担计划生育、生殖保健
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11 健康教育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通知》（中发〔2016〕23
号）第二篇 普及健康生活。第四章 加强健康
教育。第一节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建立健全
健康促进与教育体系，提高健康教育服务能
力，从小抓起，普及健康科学知识。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发展健康文化，移风易俗，培育良
好的生活习惯。各级各类媒体加大健康科学知
识宣传力度，积极建设和规范各类广播电视等
健康栏目，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

12
结核病患者
健康管理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92号）
第三条 卫生部负责全国结核病防治及其监督
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
辖区内的结核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卫生
行政部门应当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结核病防
治能力建设，逐步构建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分工明
确、协调配合的防治服务体系。第四条 各级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卫
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做好结核病
防治的疫情监测和报告
、诊断治疗、感染控制、转诊服务、患者管理
、宣传教育等工作。



13
居民健康档
案管理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的通知》（国卫基层
发〔2017〕13号）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
范：居民健康档案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健
康体检、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记录和其他医疗卫
生服务记录。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1.辖区居
民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站）接受服务时，由医务人员负责为其建
立居民健康档案，并根据其主要健康问题和服
务提供情况填写相应记录，同时为服务对象填
写并发放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卡。建立电子健康
档案的地区，逐步为服务对象制作发放居民健
康卡，替代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卡，作为电子健
康档案进行身份识别和调阅更新的凭证。2.通
过入户服务（调查）、疾病筛查、健康体检等
多种方式，由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组织医务人员为居民建立健
康档案，并根据其主要健康问题和服务提供情
况填写相应记录。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14
老年人健康

管理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的通知》（国卫基层
发〔2017〕13号）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一、服务对象：辖区内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
二、服务内容：每年为老年人提供1次健康管
理服务，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
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



15
慢性病患者

管理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的通知》（国卫基层
发〔2017〕13号）《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务
规范》对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每年为
其免费测量一次血压（非同日三次测量）。对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每年要提供至少4次面对
面的随访。《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
范》对工作中发现的2型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
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建议其每年型糖尿病高
危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建议其每年
至少测量1次空腹血
糖，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对确诊的2
型糖尿病患者，每年提供型糖尿病患者，每年
提供4次免费空腹血糖检测，至少进行次免费
空腹血糖检测，至少进行4次面对随访。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16
卫生计生监
督协管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的通知》（国卫基层
发〔2017〕13号）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规
范：一、服务对象 辖区内居民。二、服务内
容（一）食源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告。发现或
怀疑有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对人体健康造
成危害或可能造成危害的线索和事件，及时报
告。（二）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协助。卫生计
生监督执法机构对农村集中式供水、城市二次
供水和学校供水进行巡查，协助开展饮用水水
质抽检服务，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协助有
关专业机构对供水单位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三）学校卫生服务。协助卫生计生监督执
法机构定期对学校传染病防控开展巡访，发现
问题隐患及时报告；指导学校设立卫生宣传
栏，协助开展学生健康教育。协助有关专业机
构对校医（保健教师）开展业务培训。（四）
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信息报告协助。定期对
辖区内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开展巡访，发现
相关信息及时向卫 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报告
。（五）计划生育相关信息报告。协助卫生计
生监督执法机构定期对辖区内计划生育机构计
划生育工作进行巡查，协助对辖区内与计划生
育相关的活动开展巡访，发现相关信息及时报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职
业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卫
办监督函〔2019〕576号）四、工作要求 各地
县（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职业卫生
监督协管队伍建设，协管员配备数量与辖区内
职责任务相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取乡聘村
用的方式，将计生专干、村医等人员纳入协管
队伍，实行网格化管理，同时加强指导、培训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17
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管理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的通知》(国卫基层发
[2017] 13号)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规
范:一、服务对象:辖区内常住居民中诊断明确
、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主要包括精
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
双相情感障碍、癲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
迟滞伴发精神障碍。二、服务内容: (一)患者
信息管理。在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纳入管理
时,需由家属提供或直接转自原承担治疗任务
的专业医疗卫生机构的疾病诊疗相关信息,同
时为患者进行一次全面评估,为其建立居民健
康档案,并按照要求填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
人信息补充表。(二)随访评估、分类管理。对
应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每年至少随访4次,
每次随访应对患者进行危险性评估:检查患者
的精神状况,包括感觉、知觉、思维、情感和
意志行为、自知力等;询问和评估患者的躯体
疾病、社会功能情况、用药情况(三)健康体检
。在患者病情许可的情况下, 征得监护人与
(或)患者本人同意后,每年进行1次健康检查,
可与随访相结合。内容包括一般体格检查、血
压、体重、血常规(含白细胞分类)、转氨酶、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18
孕产妇健康

管理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条国家发
展母婴保健事业,提供必要条件和物质帮助,便
母亲和婴儿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第十四条医疗
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孕产妇提供孕产期
保。



19
全民健康身

服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全民健身条例》第五条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
负责全国的全民健身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全民健身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体育工作的部门
(以下简称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全民健身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全民健身
工作。第十二条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全民健
身日加强全民健身宣传。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20
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变更
、退保服务

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

登记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职
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
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
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个
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第三十
二条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 其基本医疗保险
关系随本人转移 缴费年限累《国务院关于整
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6]3号)二、整合基本制度政策(一)统一覆
盖范围。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覆盖范围包括现有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所有应参保合)人员,印
覆盖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外的其
他所有城告民。农氏工和灭洁华社卡社进社民
社海有兵店参保方式,促进应保尽保,避免重复
参保。

21
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证明

开具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二条个
人跨统筹地区 就业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
本人转移,撤费年限累计计算。



全国跨省另地
就医联网定点
医院查询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
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
服务《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三条　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
理，提供与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相关的服务
。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全省协议定点
医院药店信息

查询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  《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人民共克内的位和销
社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
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
关服务《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三条　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
理，提供与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相关的服务
。

22
基本医疗保
险公共信息
查询服务

全省医保经办
机构查询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
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
服务《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三条　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
理，提供与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相关的服务
。



22
基本医疗保
险公共信息
查询服务

医保参保人个
人权益息查询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 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
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
关服务《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三条　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
理，提供与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相关的服务
。

盘溪镇东升社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14:00-

17:30,13577793909

云南省医疗
服务项目信
息查询

公共服务 盘溪镇东升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  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
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
关服务《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三条　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
理，提供与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相关的服务
。


